
附件 1

东营市勘察设计单位优良信用信息加分表

序号 优良信息类别 级别 加分值

1

承接东营市行政区域

内的工程项目荣获勘

察、设计类奖项以及勘

察设计单位参加住房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

织的各类勘察设计方

面的竞赛获奖

住房城乡建设部颁发

一等奖 10 分

二等奖 8分

三等奖 6分

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颁发

一等奖 6分

二等奖 4分

三等奖 2分

东营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局

颁发

一等奖 4分

二等奖 2分

三等奖 1分

2

荣获表彰荣誉称号（包

含各类技术进步奖、科

技创新奖以及在应对

重大事件、突发事件中

表现突出及其他方面

表现突出受到表彰资

历等）

国家级 10 分

省部级 6分

地市级 4分

县级 2分

3 获得专利技术

获得发明专利或国家级专有

技术、专有工艺
2分

获得省级专有技术、专有工

艺
1分



获得市级专有技术、专有工

艺
0.5 分

4 履行社会责任

圆满完成由市政府组织的援

建、抢险救灾以及其他重大

建设活动的

2分

圆满完成由各县区政府、市

属开发区管委会、省黄三角

农高区组织的援建、抢险救

灾以及其他重大建设活动的

1分

注：1.勘察设计类奖项如果是政府其他部门组织的或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委

托同级勘察设计协会组织的，均按同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得分的 1/2 计

分；

2.优良信用信息加分中个人获奖按相应得分的 1/5 计入单位得分；

3.各类优良信用信息已在其他地市信用考评中进行过加分的，则不在我市信用

考评中重复加分。



附件 2

东营市勘察设计单位不良信用信息扣分表
序号 不良行为 法律依据 处罚依据

扣分值
（分）

A-01
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或超越

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业务的

《建筑法》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八

条、第二十一条，《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第十八条

《建筑法》第六十五条，《建

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

条，《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

条例》第三十五条

－10

A-02
伪造、转让、出卖资质证书或者证书

专用章的

《山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

例》第十四条

《山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管理条例》第五十条
－10

A-03

以他人名义投标，利用伪造、转让、

租借、无效的资质证书参加投标，或

者请其他单位在自己编制的投标文件

上代为签字盖章，弄虚作假，骗取中

标的

《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三条，《工程

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办法》第

二十九条

《招标投标法》第五十四条，

《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

标投标办法》第五十二条

－10

A-04 未及时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
《山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

例》第十二条

《山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管理条例》第五十条
－5



A-05

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

的；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

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

《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二条 《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 －5

A-06
不按照与招标人订立的合同履行义

务，情节严重的
《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八条 《招标投标法》第六十条 －5

A-07
与建设单位签订“阴、阳合同”或以

货币、实物等形式返还设计费的

《山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

例》第二十七条
－5

A-08
未按照规定报送统计报表并提供真

实、准确、完整的信用档案信息的

《山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

例》第十九条

《山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管理条例》第五十条
－3

A-09

勘察、设计文件存在违反工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的，每一条（注：同时申报

项目同一强条按一条记）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二

十五条，《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十九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

例》第四十一条，《建设工

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三

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五

十八条、《建设工程勘察质

量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1



A-11 弄虚作假、提供虚假勘察成果资料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

条，《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第二十六条，《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

理办法》第十四条

《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

法》第二十四条
－5

A-12
钻探、取样，原位测试、室内试验等

主要过程的影像资料未留存备查的

《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条例》第十

四条

《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

法》第二十四条
-2

A-13

不配合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门运用互

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开展工程勘察质量

监管的

《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第十

八条
-3

A-14

工程勘察原始记录不按照规定记录或

者记录不完整的勘察原始记录弄虚作

假

《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第十

四条

《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

法》第二十四条
－2

A-15
使用的勘察仪器、设备不满足相关规

定

《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第十

四条

《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

法》第二十四条
-2

A-16
司钻员、描述员、土工试验员等关键

岗位作业人员未接受专业培训

《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第十

四条

《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

法》第二十四条
-2



A-17

未按规定及时将工程勘察文件和勘

探、试验、测试原始记录及成果、质

量安全管理记录归档保存

《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第十

四条

《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

法》第二十四条
-2

A-18

工程勘察单位未按规定向设计、施工

和监理等单位进行勘察技术交底、未

参与施工验槽、未按规定参加工程竣

工验收

《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第九

条
-2

A-19

设计单位不进行施工图设计文件交

底，项目负责人不参加地基基础、主

体结构、节能分部工程验收及竣工验

收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三

条，《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第三十条，《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统一标准》（GB50300-2013）、《山

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

四十五条

－2

A-20
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生产厂、

供应商的

《建筑法》第五十七条，《建设工程

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建

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

例》第四十一条，《建设工

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三

条

－3



A-21

采用新结构、新材料、新工艺的建设

工程和特殊结构的建设工程，未在设

计中提出保障施工作业人员安全和预

防生产安全事故的措施建议的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

三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

例》第五十六条
－2

A-22

设计单位未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

标准进行设计或者使用列入禁止使用

目录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备

《山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

例》第四条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三

十九条
－2

A-23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设

计未包含用电分项计量装置和节能监

测系统的

《山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

例》第四条

《山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管理条例》第五十条
－2

A-24
对实行集中供热的居住建筑未设计分

户用热计量装置的，

《山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

例》第四条

《山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管理条例》第五十条
－2

A-25

对具备太阳能利用条件的城镇住宅建

筑和集中供应热水的公共建筑，未按

照规定进行一体化同步设计的

《山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

例》第四条

《山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管理条例》第五十条
－2



A-26

未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

的；按未经审查或经审查未通过的勘

察文件进行工程设计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一

条，《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第三十三条，《山东省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六十三条
－5

A-27

未依据项目批准文件，城乡规划及专

业规划，国家规定的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深度要求编制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文件的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二

十五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

例》第四十条
－5

A-28
未将修改后的施工图设计文件送原施

工图审查机构重新审查的

《山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

例》第四十条
－2

A-29

在非本人工作单位承担勘察设计任

务，以及为非本人工作单位设计项目

签字盖章的人员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十

条，《山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

条例》第十八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

例》第三十七条

所在工作

单位-5;

承担勘察

设计任务

或签字盖

章的单位

-5



A-30

超越本专业规定范围或者聘用单位业

务范围执业、越级执业的注册师所在

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四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

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第二十

条、第二十二条，《勘察设计注册工

程师管理规定》第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

师条例》第三十一条，《勘

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

定》第三十条

-3

A-31
专业负责人以及其它必须由注册师承

担的岗位未由注册师担任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

实施细则》第三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

师条例》第三十条，
-2

A-32
勘察设计文件签字不全或代签、打印

的

《山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

例》第三十四条

《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

法》第二十五条
-1

A-33
勘察设计文件未加盖单位资质印章或

注册师执业印章的

《山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

例》第三十四条
-1

A-34
勘察、设计文件签字注册师与盖章注

册师不一致的

《山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

例》第三十四条
-1



A-35
同一人同时担任“设计”、“校对”、

“审核”“审定”其中两个栏目的

《工程建设设计企业质量管理规范》

第 7.1.1 条，第 7.2.2 条，第 7.2.7

条，《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

-1

A-36

设计、校对人员不具备初级及以上技

术职称，审核、审定人员不具备中级

及以上技术职称的

《工程建设设计企业质量管理规范》

第 5.1.4 条、第 5.1.6 条、第 7.3.1

条，《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

-2

A-37
设计、校对、审核、审定人员不是本

专业技术人员的

《工程建设设计企业质量管理规范》

第 5.1.4 条、第 5.1.5 条、第 5.1.6

条、第 7.3.1 条，《建设工程勘察质

量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2

A-38
勘察设计单位未按规定提供施工现场

技术服务的

《山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

例》第四十五条
-2

A-39
市外勘察设计单位在我市承揽的工程

未派驻施工现场设计代表的

《山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

例》第四十五条，《工程建设设计企

业质量管理规范》第 7.1.1 条、第

7.2.1 条、第 7.2.2 条、第 7.2.10 条

-2



A-40

在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门开展的行业

执法检查中拒不提供检查材料和现场

的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

第二十三条
-3/次

A-41 被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门通报批评的

区县级

-0.5；地

市级-1；

省级以上

-2

A-42
不按要求落实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门

工作部署的
-0.5/次

A-43
因勘察、设计原因引起群体投诉上访，

经核实问题属实，造成恶劣影响的
-5

A-44
从“黑名单”移出转为不良信用信息

的
-2



附件 3

东营市勘察设计单位不良行为记录表

记录单位：（公章） 填报时间：

序号 单位名称
行为

代码

不良行为

详细描述
扣分值

执法文书号 记录

时间
备注

文件及文号 处罚文书



附件 4

东营市勘察设计单位业绩信息记录表

合同编号 签订日期

工程名称

发包单位名称 单位电话

承包单位名称 单位电话

工程所在地

工程规模
(平方米、层数、高度)或

勘察等级
合同价(万元)

项目负责人
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师、

注册岩土师执业证书编号

信息来源 合同扫描件

施工图审查合格书编号 其他业绩证明材料


